
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实施办法 

一、项目名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项目编码： 

政府审批 01-02 

二、审批项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11、12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60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6 条；《土地登 

记规则》第 22、32 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实施办法》第 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四川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 

定》。 

三、项目审批办理类别：承诺件 

四、行政审批申请受理机关：市国土资源局 

五、行政审批决定机关：泸州市人民政府 

六、行政审批数量及方式：无数量限制，向市国土资源 

局申请办理。 

七、行政审批条件： 

（一）土地权属合法：土地权属来源清楚，土地的权属 

性质准确，土地的使用合理。 

（二）四至清楚：土地权属范围（宗地）的界址点、界 

址线、界标的设立准确合理，指界人认界手续完备，实地与 

图、表描述一致。 

（三）面积准确：界址清楚、测量方法规范。 

（四）资料齐全：土地权利人按规定提交完整齐备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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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资料。 

八、申请材料： 

（一）土地登记申请书。 

（二）身份证明材料： 

1、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或户籍证明，委托代理人申请 

土地登记的，还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2、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及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代理 

人身份证明。 

（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1、土地勘测定界报告书、变更地籍调查表原件（限宗地 

界址发生变化的提供）； 

2、原《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 

3、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转让成交确认书复印件 

（限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变更登记提供）； 

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或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原件、出让 

红线图原件、土地出让金缴付凭据复印件（限出让合同变更 

或划拨转出让的土地变更登记提供）； 

5、土地转让合同原件、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复印件、协 

助执行通知书原件（根据不同情况区别提供）。 

（四）规划建设材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选址意见书、规划红线图等复印件（限在建工 

程整体转让的提供）。 

（五）地上建筑物（附着物）证明材料（根据不同情况 

区别提供）： 

1、房屋所有权证复印件（需查验原件）； 

2、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地产转让合同、拆迁还房协议、 

继承公证书、房改房售（购）房合同等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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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改制的相关文件、土地资产处置的批准文件、 

项目投资估价报告书、土地转让审批文件、土地使用者名称 

变更材料、土地座落变更证明材料等（根据不同情况区别提 

供）。 

（七）完税凭证或缓、免税材料、《土地登记纳税鉴定信 

息交换表》（单套房屋交易不需要提供）。 

（八）特殊情况经审查认为应当提供的其他必要材料。 

备注：单位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复印件（除身份证外）均 

需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我单位” ，并加盖存放单 

位的鲜章。 

九、申请表格： 

填写“土地登记申请书” ，该申请表可以在市政务服务中 

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免费领取，按表中内容要求认真 

填写。

十、行政审批程序： 

(一)受理 

承办：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岗位职责及权限：接受土地登记申报材料。对申请材料 

齐备的，及时受理，给予申办人《受理通知书》，并将申请 

材料转审核人员；对申请材料不齐备的，通知申请人补正资 

料后，再行受理。 

时限：1个工作日 

前置条件： 

1、原土地使用证应已收回，未收回原证的，已在《泸州 

日报》或《泸州晚报》上登报注销，并已到规定期限； 

2、出让合同或合同附件、出让合同变更协议等规定的出 

让金已交清； 

3、需要缴纳土地交易服务费的，已按规定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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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纳税的，已经缴清税款或已办理缓、免税手续，《土 

地登记纳税鉴定信息交换表》已由市地税局签署明确意见并 

签章；

5、已完成界址点成果表、宗地图制作和变更地籍调查。 

（二）初审 

承办：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岗位职责及权限：审查登记要件是否齐备，核对《土地 

登记审批表》，对符合登记条件的，依照土地登记有关规定 

在《土地登记审批表》上提出具体登记建议；对不符合登记 

条件的，与受理人员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意见及理 

由，将资料退还受理人员。 

时限：2个工作日 

（三）复审 

承办：市国土资源局，并代市人民政府审批 

岗位职责及权限：审查登记要件，确认或变更初审人提 

出的登记建议。同意初审意见的，在《土地登记审批表》上 

填写审核意见，并代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返回市政务服务中心 

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不同意初审意见的，与初审人员 

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意见及理由，将资料按原渠道 

退还受理人员。 

时限：2个工作日 

（四）注册登记 

承办：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岗位职责及权限：依据《土地登记审批表》进行注册登 

记，主要包括填写《土地登记卡》和《土地归户卡》。 

时限：2个工作日 

（五）缮证 

承办：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岗位职责及权限：按照工作标准打印土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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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2个工作日（50 个证书以内的登记申请）；5个工 

作日 （50 个至 200 个证书的登记申请）； 10 个作日 （超过 200 

个证书的登记申请） 

（六）颁发证书 

承办：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管理服务分中心 

岗位职责及权限：工作人员查验申办人身份证明，收回 

《受理通知书》，按规定发放土地使用证。 

时限：1个工作日 

（七）立卷归档 

十一、法定时限：30 日。承诺时限 10 个工作日（超过 

200 个证书的宗地最多不超过 18 个工作日）。 

十二、行政审批证件及有效期限： 《国有土地使用证》， 

长期。

十三、行政审批的法律效力： 《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土地 

登记的法律凭证，所登记的内容受法律保护。 

十四、收费依据及标准：四川省物价局川价字非［1991］ 

116 号文件。 

十五、年审、年检：无 

十六、监管措施： 

土地使用者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设定土地登记的，按照 

非法占地的处理办法论处；对凡不按规定如期申请变更土地 

登记的，除按违法占地处理外，视情节轻重报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批准，注销土地登记，注销土地证书。土地登记机关 

有权查验土地证书，持证人应按规定出示土地证书。


